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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德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永发改价发〔2022〕110 号

永德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义务教育阶段

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

县教育体育局：

根据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、临沧市财政局、临沧市教育体育

局、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授权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制定义

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临发改价发〔2022〕191

号）文件要求，报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县开展义务教育阶

段课后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标准

围绕正常上课日完成正常教学任务宗旨，秉持自愿和非营

利，减轻学生家长负担，每生每学期不超过 400元的原则。按照

区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课后服务，分类制定收费标准，农村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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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后服务收费标准要明显低于城市学校的要求。学校利用课后时

间为有需求的学生或家长提供自愿选择的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

务行为，收费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由学校自行提供的课后服务，按照服务性收费管理。

1.县级学校（县直中小学）：400元/生.学期；

2.乡镇学校（各乡镇中学、中心完小）：300元/生.学期；

3.村级学校（各村完小、教学点）：200元/生.学期。

（二）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的课后服务，由教育

部门负责组织遴选，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，供学校选择，按照代

收费管理。

1.县级学校（县直中小学）：400元/生.学期；

2.乡镇学校（各乡镇中学、中心完小）：350元/生.学期；

3.村级学校（各村完小、教学点）：300元/生.学期。

（三）民办义务教育阶段自行组织课后服务，如学校收取的

学费中已经包含课后服务有关费用，学校不得再另行收取课后服

务费。

（四）同一学生既参加学科类课后服务又参加非学科类课后

服务或校外培训机构参与的课后服务，收费标准亦不得高于所属

地域学校执行收费类别中单项每生每学期最高标准。

（五）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

的补助。课后服务经费相关管理办法待省级政策出台后按要求执



0 3 0

行。

二、减免政策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困难而需要参加学科类课后服务的学生，对

烈士子女、孤寡老人独自抚养家庭、孤儿、残疾学生、事实无人

抚养儿童、患有疑难重症儿童等，免收学科类课后服务费。

（二）低保户家庭（城镇和农村）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

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、农村特困救助户等其他困难家庭学生，

实行减半收取学科类课后服务费。

（三）相关减免政策执行，由校方与县民政局开展减免对象

性质确定，保障政策红利惠及应减免群体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，或只收费不服

务。课后服务费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，严禁与学费、住宿

费一并收取。课后服务费可按月或按学期收取，不得跨学期预收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课后服务收费公示制度。开展课后服务

的收费主体要设立收费公示栏、公示牌、公示墙等，将符合规

定并收取的课后服务费具体服务内容、服务方式、服务时间、服

务性质（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）、服务费标准、减免政策、费用

开支、收费文件依据和监督举报电话等进行长期公示，增加收费

的透明度，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的监督。

（三）职能部门要加强课后服务收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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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严肃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等违法违规收费行为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自 2022年春季学期起执行，试行期 1年。

2022年 6月 23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抄送机关：县财政局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永德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3日印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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